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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21012.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关于加强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管一〔2006〕12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 2006年6月2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整治爆

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公

安部、国防科工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领导

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组织开展这次专项行动，是贯彻

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山西轩岗煤电公司职工医院“410”爆

炸事件重要批示的具体措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安

全、促进安全生产和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此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高度重视和解决好当前民用爆炸物品使用管理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充分认识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为

加强民用爆炸物品使用的安全监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贯彻会议精神。各级安全监管部

门要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集中整治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

具”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

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建立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入手，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切实做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



监管工作。 二、加强安全监督管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

地要认真贯彻执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督促企

业建立健全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完

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制订

安全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尤其要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确保责任落实到

人，制度措施落实到实处。 三、加强对资源整合和不符合安

全生产条件应关闭矿山企业火工品管理。在整顿关闭不符合

安全条件的矿山工作中，停止供应火工品是矿山关、停的重

要手段和标准之一，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配合公安机关对关

停或列入整顿范围的煤矿、非煤矿山等爆炸物品使用单位进

行全面检查，对剩余库存爆炸物品要及时妥善处理。 四、加

强源头管理，严格各项措施。有关企业要加强对爆炸物品的

日常管理工作，建立严格的爆炸物品领取、清退、保管制度

。爆破员领取爆炸物品，必须经班组长或现场负责人批准，

仓库人员凭指定审批人签发的《爆炸物品核发凭单》发放爆

炸物品，领取数量不得超过当班使用量，剩余的要当天退回

，做到爆炸物品专人保管、专人领取、专人使用，严防丢失

被盗和非法买卖。库房内储存的爆炸物品数量不得超过设计

容量，性质相抵触的爆炸物品必须分库储存，库房内严禁存

放其他物品。爆炸物品储存管理员应由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的

人员担任。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库区。严禁在库区吸烟、用火

和把其他容易引起燃烧、爆炸的物品带入仓库。发现爆炸物

品丢失、被盗，必须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